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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的目标及“四个扎实”

的要求，重庆必须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而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大运量的城市客运交通

方式，对重庆来说则更是重中之重。为了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骨干客运系统的功能，更好

地满足重庆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就必须将各种交通资源面向城市轨道交通进行

整合，从而形成以轨道交通车站为核心的一体化交通衔接系统。为此，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组织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编制了《重庆市轨道

交通车站衔接导则》，以指导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系统的规划设计工作，规范轨道交通车

站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内容和标准。 

本导则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步行衔接设施、公交衔接设施、自

行车衔接设施、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和标志、标识设施等 9 个章

节和 9 个附录。导则充分考虑到重庆市的地域特色和山地城市特点，以文字、图、表相结合

的形式，提供直观、清晰、易用的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系统规划设计要点。 

本导则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使用中的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至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 58 号，邮政编码：400014；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 号，邮政编码：100120），以

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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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客运交通中的骨干作用，保障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

交通方式的高效衔接，完善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功能和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效率和品质，

构建安全、便捷、舒适和环保的轨道交通车站周边一体化交通衔接系统，更好地进行轨道交

通车站规划控制，特制订本技术导则。 

1.0.2 本导则充分考虑了重庆市滨水山城、湿热多雨等特征，遵循以人为本的总体理念，

鼓励公交优先和绿色出行，并优先保障上述系统的高品质空间。 

1.0.3 本导则明确了重庆市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系统的总体规划设计要求和步行、公交、

自行车、出租车、小汽车及摩托车等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设施的规划设计要求，并提出标志、

标识设施的规划设计要求。 

1.0.4 本导则适用于指导重庆市城市轨道交通新建车站交通衔接设施的规划与设计，改、

扩建工程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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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设施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换乘其他交通方式所设置的交通设施。 

2.0.2 步行衔接设施  

为步行进出轨道交通车站的乘客提供集散空间及路径的交通设施。  

2.0.3 步行道宽度  

步行道宽度指步行通道的有效宽度，为道路人行道及建筑退距空间扣除设施带之后的净

宽度。  

2.0.4 直线式公交停靠站 

公交运营车辆直接停放在行车道的公交停靠站。 

2.0.5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公交运营车辆停靠时不占用正常行车道的公交停靠站。 

2.0.6 自行车换乘停车场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停车换乘功能的自行车停放场所。 

2.0.7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 

为接送轨道交通乘客的私家车、出租车和网约车提供乘客换乘、等候以及车辆临时停靠

功能的场所和空间，包括临时停靠站、候车区等。 

2.0.8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停车换乘功能的机动车停放场所。 

2.0.9 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 

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提供信息指引服务，设置在交通衔接设施场地内的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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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体要求 

3.1 规划设计原则 

3.1.1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规划设计应遵循“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并与城

市用地规划相协调。 

3.1.2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系统应结合重庆市居民出行特征，按照步行、公交、自行

车、出租车、小汽车、摩托车的优先顺序进行规划设计。 

3.1.3 交通衔接设施宜与轨道交通车站周边道路交通系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和同步实

施；不能同步实施时，应预留实施条件。 

 

3.2 规划设计范围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设施的规划设计范围，原则上为距轨道交通车站中心 500m，与

轨道交通功能相关联的区域1。 

对于布置在轨道交通车站中心 500m 范围外的出入口，也应结合出入口建筑与周边用地

的关系考虑换乘设施的规划与设计。 

3.3 规划设计阶段划分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设计应从规划、可研、初设及施工图四个阶段，与城市轨道交通

的规划密切配合，技术流程如图 3.1 所示。 

                                                        
1 为保障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10 分钟步行可达性，按照行人步行速度，10 分钟内步行可达的距离应为

800m。《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第 11.1.1 条中规定轨道车站周边 600m 范围是步行直

接吸引区。考虑重庆地形特征对步行速度的影响，在进行具体车站的衔接设施规划时，将研究范围选择在

以轨道车站为中心的 500m 半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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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阶段

可研阶段

初设阶段

施工图阶段

 确定轨道线路走向、场站；

 落实轨道沿线规划用地。

 确定轨道线网及站位；

 预测进出站及换乘客流量。

 确定轨道线网及站位；

 确定车站总平面设计；

 稳定各站口客流量预测。

 完成轨道交通施工图设计。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

 结合相关规划，明确衔接设

施设计的必要性；

 依据沿线用地规划及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等资料，预留交

通衔接设施用地。

 确定车站服务等级；

 根据客流量进行衔接设施的

规模预测。

 依据客流进一步核实交通衔

接设施的规模；

 确定交通衔接设施的方案。

 完成轨道交通衔接施工图设

计。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规划设计

设计依据

预留用地条件

设计依据

预测设施规模

提出用地要求

设计依据

合理性、可行性校对

设计依据

配合设计

组织实施  按照施工图设计同步施工。 

 

图 3.1  规划设计阶段划分 

3.4 交通衔接设施组成 

3.4.1 重庆市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的交通方式包括：步行、公交、自行车、出租车、

小汽车和摩托车。 

3.4.2 根据各交通方式的衔接需求，重庆市轨道交通车站交通衔接设施主要由步行衔接

设施、自行车衔接设施、公交衔接设施（同时考虑运营的衔接）、临时接送车（包含出租

车、网约车和其他临时停靠的车辆）衔接设施和机动车（包括摩托车和小汽车停车换乘）

衔接设施等构成，同时结合重庆城市特点，设置标志、标识设施以指引城市轨道交通与其

他交通方式的衔接。 

1 步行：步行是进出轨道交通车站最直接、最便捷的衔接方式，是车站交通衔接规划

中应优先考虑的最基本的交通衔接方式。应给予行人最高的优先级别。车站出入口应主动与

现状步行设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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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交：结合重庆自身地形特点，在既有轨道交通衔接方式中，公交衔接的客流比例

是最高的，应作为优先级别仅次于步行的衔接方式。为了提高衔接效率，应从设施设计和运

营服务两个层面做好公交与轨道交通车站的无缝衔接，提高乘客的出行效率。 

3 自行车：自行车包括了普通自行车、公共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重庆山地城市地形

高差大的特点导致自行车出行量较低，鉴于自行车绿色、环保、节能的特点，为使乘客在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使用这种环境友好型的衔接方式，应通过完善自行车停车设施和提高停车场

的管理水平，保障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顺畅出行。 

4 临时接送车：临时接送车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和其他临时停靠的车辆等，应适当设

置临时停靠站，鼓励临时接送车定点停靠，满足临时停靠的需求。 

5 机动车：机动车包括停车换乘的小汽车和摩托车。机动车作为轨道交通出行的必要

补充，应通过完善轨道交通车站的停车换乘体系，吸引小汽车和摩托车使用者停车换乘轨道

交通出行。 

3.5 轨道交通车站分类 

依据轨道交通车站在城市中所服务的区域、车站所承担的交通功能，可将重庆市轨道交

通车站按车站类型进行分类，各类车站的具体说明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轨道交通车站分类 

车站类型 说明 

枢纽站 
依托高铁站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设置的轨道交通车站，是城市内外交通转换的重要交

通节点，也是以交通枢纽支撑和引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节点。 

中心站 
承担城市级公共服务中心或副中心功能的轨道交通车站，为多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交汇

站。 

组团站 
承担组团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的轨道交通车站，为轨道交通线路交汇站或轨道交通与

地面公共交通枢纽的重要换乘节点。 

端头站 
指轨道交通线路的起终点站，应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车辆段、公交枢纽等功能设置，并

可作为城市郊区型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和公共交通换乘中心。 

一般站 指上述车站以外的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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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交通衔接设施配置要求 

不同类型轨道交通车站的交通衔接配置要求如表 3.2 所示。交通衔接设施的规划设计

应以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为核心，统筹配置各类衔接设施，优先保障步行交通、公共交通

等绿色交通方式。 

表 3.2 交通衔接设施配置要求 

车站类型 枢纽站 中心站 组团站 一般站 端头站 

衔接设施

类型 

步行衔接

设施 

步行道 

用综合交

通枢纽设

计统一考

虑 

▲ ▲ ▲ ▲ 

行人过街

设施 
▲ ▲ ▲ ▲ 

公交衔接

设施 
停靠站 ▲ ▲ ▲ ▲ 

自行车衔

接设施 
停车场 — — △ △ 

临时接送

车衔接设

施 

停靠站 △ △ ▲ ▲ 

机动车衔

接设施 

小汽车停

车场 
— — △ ▲ 

摩托车停

车场 
— — △ ▲ 

标志、标识系统 ▲ ▲ ▲ ▲ 

注： 1. ▲应设置，△宜设置，—可设置； 

2. 枢纽站交通衔接设计由综合交通枢纽设计统一考虑，本导则不做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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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交通衔接设施规模 

3.7.1 交通衔接设施规模测算原则 

1 交通衔接设施的规模应在车站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类型的车站应配置不同规模

的衔接设施，并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以避免资源浪费或配置不足的情况发生。 

2 交通衔接设施规模的需求预测应以满足近期需求为前提条件，并为远期发展预留条

件。 

3 对于新建工程，车站进出总量、高峰小时系数和高峰时段进、出站量为工程设计阶

段的预测数据；对于改、扩建工程，车站进出总量、高峰小时系数和高峰时段进、出站量应

基于实际调查，并结合改、扩建工程设计阶段的预测数据所得。 

3.7.2 交通衔接设施规模测算方法 

交通衔接设施规模是由衔接方式的换乘量决定的。各衔接方式换乘量可以通过进出站总

量×各衔接方式分担率得到，重庆市各衔接方式分担率取值可以参照表 3.7.1。 

表 3.7.1  重庆市轨道交通车站衔接方式分担率推荐 

站点类型 
出行方式分担率建议值 

步行 自行车/电动车 公交车 出租车 摩托车 小汽车 

枢纽站 基于枢纽规划、设计统一考虑 

中心站 45-85% 0-2% 20-30% 1-5% 0-2% 1-5% 

组团站 40-80% 0-3% 25-35% 1-6% 0-3% 1-6% 

一

般

站 

中心城区（内

环以内） 
40-75% 0-3% 25-40% 1-6% 0-3% 1-6% 

外围区 35-70% 1-4% 30-45% 1-8% 1-5% 1-8% 

端头站 30-65% 1-5% 30-50% 1-10% 1-5% 1-10% 

注：该出行方式分担率基于重庆市本地的出行特征，同时结合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到。 

在获得轨道交通车站各种衔接方式的客流分担量后，即可结合高峰小时系数，根据需要

选取相应的客流数据进行交通衔接设施规模的测算工作。具体规模测算公式可参照附录 C。

测算各衔接方式设施规模的客流需求数据可以参照表 3.7.2。 

表 3.7.2  各交通衔接方式设施规模的客流需求数据 

衔接方式 需要的客流数据 

步行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之和 

公交车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较大值 

自行车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之和 

出租车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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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之和 

摩托车 高峰时段进、出站量之和 

 

3.8 交通衔接设施交通组织要求 

3.8.1 应保证各类交通衔接设施与外部交通的流线顺畅。 

3.8.2 应减少各类交通衔接设施之间的交通流线交叉干扰，优先保障步行、自行车的连续

性。 

3.8.3 应保证各类交通衔接设施内部的交通流线连续、合理和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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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衔接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步行衔接设施包括步行道和行人过街设施。 

4.1.2 步行衔接设施设置应安全、连续、便捷和舒适，同时满足无障碍和消防安全要

求。 

4.1.3 步行衔接设施应保障行人通行基本要求，任何其他设施不应侵占行人通行空间。 

4.1.4 步行衔接设施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相邻道路等级、步行客流量大小、周

边建筑性质与规模等因素进行合理布设。 

4.1.5 步行衔接设施应结合城市家具设计，满足全天候通行需求，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

全设施。 

4.1.6 因地形原因（如：因山体阻隔形成断头路等）需要绕行从而导致步行衔接距离过

长时，应设置电梯或台阶打通断头路，以保证步行网络的连通性，如图 4.1.1 所示。 

 

图 4.1.1  加设外挂楼梯示意图 

4.1.7 步行衔接设施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应同时满足《重庆市山地步行及自行车道设计导

则》要求。 

4.1.8 步行衔接设施规模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高峰小时系数、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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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条件和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步行道宽度计算公式参见

附录 C。 

4.2  步行道 

4.2.1 设计要求 

1 步行道与轨道交通站点衔接，应充分考虑人流交通量，在人流通行量较大的节点处

应设置不少于 2 处的衔接点。 

2 步行道宽度应大于 3m，并满足儿童车、轮椅及残疾人的使用要求1。  

3 在轨道交通车站衔接范围内，同一路段步行道宽度应不小于衔接范围外步行道宽度。  

4 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人流与公交上下客人流重叠时，步行道应适当加宽，以避免

采用公交衔接的上下客乘客对既有的行人交通产生较大影响。 

5 步行道纵坡最大不宜超过 8.3%（1:12）。横坡采用单面坡，横坡2宜为 1%~2%。与

周边区域有高差时应设置阶梯，并应在梯道边缘设置颜色鲜明的铺装或标识予以提示，且设

置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6 结合重庆地形特点，步行道应尽量在连续坡度上设置，纵向不宜有标高突变。人流

汇集区域或者主要人行通道的步行道与城市支路和地下车库交接处，人行道宜采取同一标高

连续跨越，同时兼具车辆减速带功能，保证行人便捷、安全通行。 

4.2.2 铺装及结构要求 

1 步行道铺装材料的防滑、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等性能指标应满足相应的规范规程，

并应结合《重庆市海绵城市规划与设计导则》，考虑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应采用透水性材料。 

2 机动车出入口步行道标高宜保持不变，并采用差异化的铺装形式予以提示，如图 

                                                        
1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6.4 条规定独立设置的步行道人行空间宽度一般应大于

3m。同时，《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第 3.3.2 条中规定，人行道最小净宽不得小于

1.5m。《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中第 10.2.4 条规定大、中运量城市公共交通车站 800m 范围内，人

行道最小通行宽度不应低于 4.0m。结合重庆市轨道车站附近行人流量大但空间不足的特点，参考北京

市、成都市等多地轨道交通车站衔接导则中关于步行道宽度的数值，设置步行道通行宽度下限值为 3m。 

2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第 4.8.4 条中，对步行道横坡提出了要求。《重庆市山

城步道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导则》第 5.2.4 条中对步行道的竖向设计做了具体的规定，此处结合两者对

步行道的竖向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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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所示。 

 

图 4.2.1  机动车出入口设计形式示例 

3 结构设计形式应根据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

确定。 

4 结构一般由面层、基层组成。面层材料应防滑透水，基层材料的选择应遵循因地制

宜的原则，选择水泥稳定类或级配碎石等材料作为基层材料。 

4.2.3 配套设施 

1 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照明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设计时应与客流规模相

匹配，合理安排各项设施之间的关系，不应侵占行人安全疏散空间，影响行人交通组织流线。 

2 枢纽站、中心站和组团站与出入口衔接的周边人行道以及高架换乘通道原则上应设

置风雨连廊，风雨连廊的终点宜为临近的换乘设施或出行吸引点，如图 4.2.2 所示，其他车

站根据用地条件予以设置。 

 

图 4.2.2  风雨连廊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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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面风雨连廊的净高1不应小于 2.5m；在水平高度有差异的地方，应设置缓坡以调

整。 

4 风雨连廊的造型、色彩、材质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及所连接的人行吸引点的外

观风格保持一致，结合区域导视系统、街道家具等设施统一设计，将艺术性与功能性相结合，

吸纳地方文化和区域景观特点。 

5 当连续高差大于 15m 时，宜设置步行道电扶梯，如图 4.2.3 所示。 

 

图 4.2.3  步行道电扶梯示意图 

6 照明应按照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维修方便的原则进行设计，

采用对称式布灯、周边式布灯等方式，灯具按照“无炫光”标准控制，照度应略高于与其衔

接的道路。 

7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工作点的正前方 8m 内不得设置行道树、花坛等影响行人通行

的绿化设施。行道树绿化宜采用平地式树池，减少占用步行空间，其他设计应参照《城市道

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8 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设置出入口广场或花园的，应考虑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并满

足海绵城市相关的技术指标。 

4.2.4 无障碍设施 

1 步行道均应设置完整、连续的无障碍通道，如图 4.2.4 所示。步行道的无障碍设施

                                                        
1 风雨连廊净高《城市人行天桥与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中第 2.3.2.1 条对人行道和人行天桥地

道对净高的规定保持一致。此处规定净高下限值为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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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缘石坡道、盲道等。 

 

图 4.2.4  完整、连续的无障碍通道 

2 每条步行道应设置一个缘石坡道，相邻步行道不应共用一个缘石坡道。如图 4.2.5

所示。 

 

图 4.2.5  路口缘石坡道设置示意 

3 步行道无障碍设施设计应参考《无障碍设计标准》和《无障碍设计规范》中的相关

规定1。 

                                                        
1 《无障碍设计标准》为征求意见稿，重庆市地标。主要参考第 3 章城市道路中的相关规定。《无障

碍设计标准》为国标，编号为 GB507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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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行人过街设施 

4.3.1 分类及布置要求 

1 行人过街设施分为平面过街设施和立体过街设施两种形式。平面过街设施主要指人

行横道线。立体过街设施主要包括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空中连廊等形式。  

2 行人过街形式应结合人行、车行需求设置：行人过街设施以平面过街形式为主，立

体形式为辅。当机动车道宽度大于 16m 时，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设计采用立体过街形式，

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立体过街形式示意图 

4.3.2 设计要求 

1 行人过街设施应与周边大型公共建筑的行人出入口顺畅衔接，保证 24 小时的连续

性和完整性，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引导标识和安全设施。 

2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设置道路一侧，利用人行横道过街换乘轨道交通时，人行横道

距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离1宜在 20~30m 范围内。  

3 枢纽站、中心站和组团站，过街设施间距不宜大于 250m。 

4 在车流量较小的支路或岔路口，可用彩色混凝土抬高斑马线，强调步行优先，如图

4.3.2 所示。 

                                                        
1 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4.3.3 条中规定了人行横道距轨道交通车站的上限值

为 50m；《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4.5.4 条中上限值为 40m。 



 

15 

 

图 4.3.2  路口铺装一体化示意图 

5 当相邻道路主路设置有公交车站时，应在辅路上设置人行横道，并配备相应的交通

安全设施。  

6 人行横道处应优先采用垂直式缘石坡道；当步行道宽度较窄时，可采用平行式缘石

坡道。 

7 立体过街设施宜与轨道交通车站无缝换乘，条件受限时梯部距离地铁出入口不宜大

于 30m。立体过街设施出入口不宜占用步行道通行空间，特殊情况下，步行道至少应保留 2m

宽度。  

8 轨道交通车站应考虑行人过街，行人过街通道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共同设置，

位于轨道交通车站非付费区，并通过设置隔离设施等实现过街与轨道交通客流的有效分隔，

避免绕行，如图 4.3.3 所示。对于已建轨道交通车站，在空间及管线迁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设置独立的人行过街通道，如图 4.3.4 所示。 

 

图 4.3.3  行人过街通道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共同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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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  已建车站新增行人过街独立通道示例 

9 地下步行道系统应根据规划要求，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和商业开发设置地下通道和地

下街，可形成连贯的商业步行系统，如图 4.3.5 所示。 

 

图 4.3.5  结合轨道交通车站与商业形成地下步行系统 

10 地道每端梯道或坡道的净宽之和应大于 1.2 倍地道净宽；当有自动扶梯时，此系数

可调整为 1.0；梯（坡）道的最小净宽1为 1.8m。 

11 地道的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3.75m，净高2不宜小于 2.50m。 

4.3.3 配套设施 

1 人行横道宜配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2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的布置应满足消防要求，同时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设置雨棚，

如图 4.3.6 所示；并设置防止人员坠落的措施。 

                                                        
1 沿用《城市人行天桥与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第 3.4.3.2 条。 

2 沿用《城市人行天桥与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第 2.2.1.2 条对净宽的规定和第 2.3.2.1 条对净高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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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出入口雨棚示意图 

3 轨道周边 150 到 200m 应设置统一形式的雨棚，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具体需根据实

际情况而定，雨棚样式可参考图 4.3.7。 

 

图 4.3.7  天桥雨棚样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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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交衔接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公交衔接设施主要为公交停靠站，同时应考虑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运营衔接。 

5.1.2 公交衔接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以

及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5.1.3 公交衔接设施的设置应与公交线网规划相结合，工可阶段应根据轨道交通线路、车

站站位、客流特性等，对公交线路、公交停靠站站位进行优化调整。并且车站出入口设置应

主动考虑与现有公交停靠站衔接。 

5.1.4 公交衔接线路优化调整应遵循“均衡分散”的原则，避免集中换乘对轨道交通车站

和周边道路交通带来过大客流压力。 

5.1.5 公交衔接设施的设计应考虑公交线路输送能力、衔接换乘距离以及设施服务水平等

因素。 

5.1.6 公交停靠站设置规模包括公交线路运送能力、衔接公交车站通行能力和衔接公交车

站泊位数量的计算，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5.2 公交停靠站 

5.2.1 公交停靠站布局原则 

1 公交衔接设施与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关系 

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置在路段中时，公交站台宜布置于出入口下游，过街设施宜布

置于出入口上游。 

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置于交叉口范围内时，考虑公交站台宜设置在交叉口出口道。

位于交叉口出口道的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在出入口下游布置公交站台；位于交叉口进口

道的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利用过街设施在对向乘车。 

2 公交停靠站距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控制在 15~50m 范围内，困难情况下不得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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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1。 

3 公交停靠站宜与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分开设置，且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应设置在公交停

靠站上游位置。 

5.2.2 公交停靠站分类及设计要求 

1 公交停靠站按几何形状分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和直线式公交停靠站。道路交通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其中港湾式站台布置形式可根据表 5.2.1 确定。 

表 5.2.1  港湾式站台类型及适用性 

类型 示意图 适用性 

沿人

行道

设置 

 

机非混行的一块板道路，

一般机动车流量小于

1000veh/h，步行道宽度

大于6.5m，没有机非分隔

带或分隔带很窄（小于

2m），且机动车道上流量

较大，不易设置直线式公

交停靠站的。 

在机

动车

道与

自行

车道

之间 
 

仅用划线或隔离栏进行机

非分隔和机非分隔带很窄

的路段。若机动车与自行

车流量饱和度均大于0.6，

且人行道宽度大于6.5m，

由于非机动车流量大，不

宜上人行道行驶，可以沿

非机动车道设置为港湾式

公交停靠站。 

沿机

非分

隔带 

 

适用于有机非分隔带的路

段，两者区别仅在于是否

可以侵占道路红线。具体

形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1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5.2 条规定公交换乘场站与站点出入口的步行距离宜控制

在 150 m 以内。此处结合重庆使用公交衔接方式的人数，同时规定距离的上限和下限。保证公交衔接的

优先级别和行人使用公交衔接的安全性。 

人行步道

机非混合车道

>
6
.5

m

>
2
.0

m

站台长度（L）

公交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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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机

非分

隔带 

 

平行

式布

置 

 

路段交通量不大，常规公

交换乘量较大的线路。 

“串

联

式”

布置 

 

在公交线路较多，且人行

道宽度不足以设置“平行

式布置”的公交站。 

2 道路中央无分隔设施的路段，上下行公交停靠站应按车头前进方向错位的原则进行

设置，错开距离不应小于 30m，公交站台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50m，异向换乘距离不应大

于 100m1。 

3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由减速段、站台、加速段组成，如图 5.2.1 所示，加、减速段长

度宜为 15m~20m，站台长度按下述公式确定2： 

 𝐿𝑏 = 𝑛(𝑙𝑏 + 2.5)       （5.2.2） 

式中： 

𝐿𝑏——公共汽电车停靠站站台长度（m）； 

n——同时在站台停靠的公交车辆数，无实测数据时，取 n=公交线路数+1； 

𝑙𝑏——公交车辆长度，一般为 15m~20m。 

                                                        
1 参考《CJJ/T15-2011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第 2.2.3 条规定。同时参考北京

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1.2 条规定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6.2.1.9 的

规定。 

2 计算公式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1.4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

计导则》6.2.1.6 的规定。站台长度通常取 15 的倍数。 

站台长度（L）

公交停靠站

站台长度（L）

公交停靠站

路缘石

路缘石

路缘石

道路中线

非机动车道

分隔带

机动车道

一般车辆

人行步道

非机动车道

分隔带

机动车道

人行步道

公交车辆 公交车辆

A
B

C
D

人
行
道
（

A
）

车
行
道
（

B
）

全宽段（L1） 渐变段（15）渐变段（15） 全宽段（L1） 渐变段（15）渐变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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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公交停靠站示意图 

4 公交停靠站宽度1应为 3.5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3.25m；公交车道与相邻车

道之间应设置专用标线。 

5 公交停靠站站台高度2宜为 0.15m~0.20m；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条件受限时，不

应小于 1.5m。   

6 公交停靠站最小纵坡度3应大于等于 0.5%；最大纵坡坡度应小于等于 3%，地形困

难时宜小于等于 4.0%。 

5.2.3 铺装要求 

1 公交停靠站站台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以及美观的要求。 

2 公交停靠站车道路面结构设计应根据公交车车型、停靠数量以及进出站特性等因素，

                                                        
1 公交停靠站车道宽度的要求主要参考《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DBJ50-064-

2007）第 8.4.1 条中对于车道宽度的要求。同时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第 10.3.1 条

规定中宽度下限为 3m 的规定，以及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1.5 条和《成都轨道

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6.2.1.10 条的规定。 

2 本条沿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第 10.3.2 条规定。同时参考《城市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中第 11.3.3 条规定以及北京市和成都市的相关规定。其中站台宽度《城市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规定了下限值为 2.5m，困难情况下不应小于 2.0m。结合重庆的用地特

点，取更小的规定值。站台高度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1.6 条规定了上限值为

0.30m，《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6.2.1.11 条中规定的上限值为 0.20。从安全角度出发，站台

高度不宜过高，此处参考成都数值。 

3 最小纵坡和最大纵坡坡度主要参考《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DBJ50-064-

2007）第 5.10.2 条和第 5.11.2 条的规定，同时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6.2.1.12 条的规

定。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1.7 也对最小纵坡提出了要求。最小纵坡下限值规

定为 0.5%，最大纵坡上限值规定为 4%。 

渐变段 渐变段

公交停靠站
站

台
宽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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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相邻道路结构进行设计。 

5.2.4 配套设施 

1 公交停靠站应设置站牌、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候车亭、安全护栏、地面标线、垃

圾桶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不应设置在乘客集散通道上，如图 5.2.2 所示。 

 

图 5.2.2   公交停靠站附属设施示意图 

2 公交停靠站设计应考虑设置休息场所、遮挡设施、照明系统以及安全疏导设施等，

且遮挡、照明以及安全疏导设施等宜统一样式。 

3 公交停靠站上下客区域宜设置护栏，护栏应符合道路限界要求，平行于路缘石外沿，

距路缘石外沿 0.25m，护栏高度1不宜小于 1.1m。 

4 公交站牌应包含轨道交通换乘信息、距轨道交通车站的距离、方位等，并与轨道交

通车站及公交车内换乘信息一致。 

5 公交停靠站站台需设置夜间自发光交通标志，直线式公交站与自行车路权存在冲突

时，宜设置提示标志，保障自行车行车安全。 

6 结合重庆气候特征，宜在公交出行需求较大的部分站点设置喷雾设施，用以解暑降

温。 

5.2.5 无障碍设施 

1 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设公交车站时，站台应满足轮椅使用者的要求。 

                                                        
1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6.2.3.3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6.2.3.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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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台距路缘石 2.5m~5.0m 处应设置提示盲道1，其长度应与公交车站的长度相对应。 

3 当人行道中设有盲道系统时，应与公交车站的盲道相连接。 

4 宜设置盲文站牌或语音提示服务设施，盲文站牌的位置、高度、形式和内容应方便

视觉障碍者的使用。 

5.3  公交线路与运营衔接优化 

5.3.1 线路优化原则 

1 公交线路衔接优化应在满足客运走廊内公交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与轨道

交通线路相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降低运能浪费；同时加强轨道交通车站的公交衔接，满足

居民的换乘需求。 

2 公交线路衔接调整路径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现状道路运行情况、交通管理情况、土地

开发利用情况、公交线路重复系数、公交服务水平、现状公交场站布局及规模等因素，保障

优化方案的可实施性，具体应遵循以下要求：a) 新增或调整线路的路径应结合公交线路供

需情况，选择供需较为紧张的路径；b) 线路调整应确保原路径仍有其他可替代性公共交通

线路，降低对居民出行的影响；c) 线路调整应充分考虑现状公交场站布局及容纳能力，避

免优化调整后场站容纳能力不足问题。 

3 对于现状衔接供给不足的轨道交通车站，应沿车站主要衔接方向及区域进行衔接线

路的增设及调整，以满足轨道交通车站衔接需求。 

4 对轨道交通车站 500m 范围外的区域，当公交服务水平较低时，应考虑增设与轨道

站点衔接的公交线路，也可通过局部调整既有公交线路实现与轨道交通车站的衔接，但应确

保所调整公交线路原服务区域仍有其他公交线路衔接。 

5 衔接公交线路调整的主要措施包括线路延长、局部调整及线路新增三类方法，具体

如下：a) 线路延长：对于首末站在轨道线间接服务范围内，整条线路或首末站前（后）段部

分线路与轨道线大致垂直但未形成衔接的公交线路，可选择合适的路径延伸至邻近轨道站，

增强轨道交通车站的公交衔接服务，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1 所示。 

                                                        
1 沿用《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第 4.5.2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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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延长线路调整方式示意图 

b) 局部调整：对于空间上与轨道线相交但不形成衔接的公交线路，可局部调整路径，衔接

至邻近轨道站，增强轨道交通车站的公交衔接服务，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2 所示。 

 

图 5.3.2  局部线路调整方式示意图 

c) 线路新增：针对衔接范围内的常规公交衔接空白区及大型客流吸引点，可新增衔接线路，

提高覆盖率，增强衔接供给，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3 所示。 

  

图 5.3.3  线路新增调整方式示意图 

既有公交线路

既有轨道线路

既有公交车站

公交线路优化段

既有轨道车站

调整后调整前

既有公交车站

公交线路优化段

新建公交车站

既有轨道车站

既有公交线路

既有轨道线路

调整后调整前

既有轨道线路

新建公交车站

既有公交车站

公交线路优化段

既有轨道车站

既有公交线路

调整后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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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增衔接线可采用环型、放射型、联络型等布局模式，线路长度宜为 8~12km，以

保证发车频率。 

7 微循环线路路径应依据区域范围、吸引点布局等因素布设，长度宜为 3~8km 之间。  

8 微循环线路车站间距无固定要求，车站设置应结合吸引点位置设置，主要客流吸引

点宜在车站 300m 半径覆盖范围内1。  

9 微循环线路路网宜以次干路和支路为主，公交车型以中小车型为主。  

5.3.2 运营服务优化原则 

1 常规公交应与轨道交通首末班进行运营衔接协调，运营调整线路应主要覆盖居住及

高校等首班始发地与末班目的地，以满足居民首末班的出行换乘需求。  

2 早班衔接公交线运营时间应适当提前于轨道线路运营时间，晚班衔接公交线运营时

间应适当晚于所衔接轨道交通车站晚班运营时间，具体结合公交线路实际运营情况及轨道线

运营情况制定公交线路运营调整计划。 

3 各轨道交通车站均宜进行衔接线路的运营时间调整，调整线路宜为衔接服务便捷且

运营时间调整相对较小的公交线路；也可结合周边公交场站设置，增设重要轨道交通车站与

其他交通枢纽之间的直接衔接公交。  

                                                        
1 微循环线路主要服务于轨道车站周边大型居住区和商业区等人流密集的区域与轨道车站的衔接，所

以主要客流吸引点应靠近轨道车站，应小于 500m 的轨道车站衔接规划范围。参考《青岛公交与轨道交通

衔接导则》 第 6.3.9 条规定，取 300m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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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行车衔接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应根据换乘需求就近设置足够、方便的自行车停车换乘设施，为停车换乘提供良好

条件。  

6.1.2 自行车停车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高峰小时自行车停放量、周边道路交通条件、

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6.1.3 自行车停车场用地困难时，可集中设置或利用现况市政设施，可利用人行道树池间

隙、过街天桥下的空间布设停放。 

6.1.4 自行车停车场出入口至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离1不宜大于 50m。 

6.1.5 自行车停车场宜结合公共自行车停车需求设置一定规模的车位。 

6.1.6 自行车衔接设施规模需要考虑采用自行车停车换乘衔接方式的总人数，同时还应考

虑非停车换乘的车辆停放需求。自行车停车场面积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C。 

6.2  自行车停车设施设计要求 

6.2.1 自行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应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的位置，满足防火安全

要求。 

6.2.2 自行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宜与绿化设计相结合。 

6.2.3 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位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及附属设施设置，点位设置不得影响轨道

交通客流集散，如图 6.2.1 所示。 

                                                        
1《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5.2 条规定自行车停场与站点出入口的步距离宜控制在 50 m

以内；《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第 9.1.3 条中规定：“轨道车站、交通枢纽等应在各出

入口分别设置路外自行车停车场，距离不应大于 30m”。《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1.7 条规

定了非机动车停车场出入口距离轨道交通车站的上限值为 100m。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

南》第 5.1.5 条规定了上限值为 50m。上海市《轨道交通衔接设计导则》沪交科（2015）859 号同样规定

了上限值为 50m。为方便和鼓励乘客通过非机动车方式换乘至轨道车站，非机动车停车场出入口应尽量靠

近轨道车站出入口。距离上限值规定为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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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位示意图 

6.2.4 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位利用人行道树池空间设置时，剩余步行空间不得小于 2m。如

图 6.2.2 所示。 

 

图 6.2.2  停车点位利用人行道树池空间设置示意图 

6.2.5 针对公共自行车，各服务点依据需求确定规模1，一般为 10~15 辆/服务点，对于大

型轨道交通车站等区域可提高至 100 辆/服务点，用地规模为 2m2/辆。 

6.2.6 自行车停车设施必须充分与小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停车分离，必要时应设置分隔

设施。 

6.2.7 自行车停车场内车位布置应按纵向或横向分组排列，每组停车长度2宜为 15m～20m。 

6.2.8 自行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6.2.9 自行车停车场停车位大于 200 辆时应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车行出入口宽度宜为

2.5m～3.5m；人行出入口宽度3宜为 0.75m。 

                                                        
1《重庆市山地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导则》第 10.7.2 条中关于服务点公共自行车规模的规定。

《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2.4 条对公共自行车停车设施的面积建议为 1~1.5m2/辆。此处沿

用重庆市本地相关导则规定。 

2 主要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第 11.2.6 条规定；同时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

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5.2.1.4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3.4 条规定。 

3 自行车停车场出入口宽度数值沿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中第 11.2.6 条规定。同

时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5.2.1.6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3.6 条规定。其中，针对人行出入口宽度的规定，成都市为 1m，北京市为 0.75m。此处结合重庆市地形

特点，使用非机动车换乘的人流量不大，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参考北京市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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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自行车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制标高、

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 

6.2.11 自行车停车场最小净空1不宜小于 2.5m。 

6.2.12 自行车停车场竖向设计应与排水设计相结合，坡度2宜为 0.3％～2.5％。自行车停车

场车行出入口与自行车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坡道连接。 

6.3  自行车停车设施铺装要求 

6.3.1 自行车停车场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美观的要求。 

6.3.2 自行车停车场内停车区及通道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应区别处理，并施化标线。 

6.3.3 自行车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

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6.4  附属设施 

6.4.1 自行车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围栏、停车棚、停车架、配套用房、

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以及交通安全设施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

客集散。 

6.4.2 自行车停车场应设置雨棚，同时外围应设置围栏，高度3宜为 1.2m～1.5m，可参考

图 6.4.1。 

                                                        
1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5.2.1.8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5.3.8 条规定。 

2 主要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第 11.2.6 条中“非机动车停车场坡度宜为

0.3%~4.0%”的规定。同时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5.2.1.9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

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3.9 条规定。 

3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5.2.4.2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5.6.2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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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  自行车停车场围栏设置示意图 

6.4.3 自行车停车场雨棚宜结合车站周边环境及景观要求设置，布设应满足视距及净空要

求。 

6.4.4 停车架应分单元布设，长度以 15m～20m 为宜1。用地条件受限时，可采用立体停

车架，设施不宜超过两层，如图 6.4.2 所示。 

 

图 6.4.2  立体停车架示意图 

6.4.5 自行车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及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1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5.6.4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5.2.4.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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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 

7.1  一般规定 

7.1.1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

条件以及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7.1.2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设计应考虑临时接送车输送能力、衔接换乘距离以及设施服务

水平等因素。 

7.1.3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布设应尽可能靠近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在与其他交通流不相

冲突情况下，临时接送车停靠站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的距离1宜在 50m 内。 

7.1.4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宜设置在距公交停靠站不小于 50m 处，且在条件相同情况下优

先布置在公交停靠站的上游2。 

7.1.5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的使用区域由上、下客区和乘客候车区构成。其中，车辆在上、

下客区即停即走，所需空间以高峰时段的最大泊位需求量计算。临时接送车停靠站上、下客

区使用面积计算公式可参见附录 C。 

7.2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 

7.2.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按几何形状分为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和直线式临时接送车

停靠站，如图 7.2.1 所示。道路交通条件允许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 

                                                        
1《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5.2 条规定出租汽车上下客区与站点入口的步行距离宜控制

在 150 m 以内；同时《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7.1.5 条规定出租车停靠站距离轨道交通车站

出入口的距离宜在 50~300m 之间。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1.3 条规定了距离的上

限值为 50m。《轨道交通衔接设计导则》沪交科（2015）859 号第 8.3.1.条规定了上限值为 30m，困难条件

下可设置在 50m 范围内。此处结合各城市规定，选取 50m 为上限值。 

2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7.1.4 和《轨道交通衔接设计导则》沪交科（2015）859

号第 8.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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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形式（左：直线式；右：港湾式） 

7.2.2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布置形式 

表 7.2.1 列出了几种典型的临时接送车交通衔接设施布置形式，具体设置时需根据机动

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中央分隔带宽度、交通流条件以及公交车站位置，结合道路设

施的布设、改造难度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进行设置，也可以几种方法综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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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典型临时接送车交通衔接设施布置形式 

布置形式 示意图 适用条件 优缺点 

港湾式：停靠区和候客

区都占用绿化带设置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小，且绿化带宽度足

够的单、双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非机动车流有一定影响 

港湾式：停靠区和后客

区都占用绿化带设置，

由于绿化带宽度不足，

占用非机动车道宽度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较小，且绿化带宽度

不大的三、四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 

缺点：对非机动流有一定影响，上下

车乘客需穿越非机动车道 

港湾式：停靠区占用非

机动车道延伸车道设

置，候客区占用绿化带

设置，非机动车道占用

人行道设置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或上下车客流量大，

且人行道宽度较大的单、

双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对非机动车流影响小； 

缺点：对行人影响较大，上下车乘客

需穿越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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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1  典型临时接送车交通衔接设施布置形式 

布置形式 示意图 适用条件 优缺点 

港湾式：停靠区占用绿

化带设置，候客区占用

人行道设置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小，且有一定宽度绿

化带的单、双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非机动车流和行人有一定影

响 

港湾式：停靠区和候客

区都占用人行道设置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小，且无绿化带的

单、双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非机动车流有一定影响，对行

人有较大影响 

港湾式：停靠区和候客

区都占用绿化带设置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都

大，且绿化带宽度足够的

三、四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对非机动车流影响小； 

缺点：上下车乘客需穿越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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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1  典型临时接送车交通衔接设施布置形式 

布置形式 示意图 适用条件 优缺点 

直线式：停靠区占用非

机动车道设置，候客区

占用人行道设置 

 

机动车流量大，非机动车

流量不大，上下车客流量

小的三、四幅路 

优点：避免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造

成干扰，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非机动车流和行人有一定影

响 

直线式：停靠区占用机

动车道设置，候客区占

用绿化带设置 

 

机动车道宽度足够，非机

动车流量大，且有一定宽

度绿化带的三、四幅路 

优点：对非机动车流影响小； 

缺点：车辆停靠时对主流交通影响

大，上下车乘客需穿越非机动车道 

直线式：停靠区占用机

非混行道设置，候客区

占用人行道设置 

 

机动车流量不大，非机动

车流量或上下车客流量

小，且没有绿化带的单、

双幅路 

优点：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机动车流、非机动车流和行

人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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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2.1  典型临时接送车交通衔接设施布置形式 

布置形式 示意图 适用条件 优缺点 

直线式：停靠区占用机

非混行道设置，候客区

占用绿化带设置 

 

机动车流量不大，非机动

车流量或上下车客流量

小，且有一定宽度绿化带

的单、双幅路 

优点：上下车乘客不需穿越车道； 

缺点：对机动车流和非机动车流有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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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直线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停靠数量宜为 2～4 辆；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停靠数

量应根据客流需求，结合用地条件、道路交通条件等因素确定，宜为 3～5 辆1。 

7.2.4 设计要求 

1 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由减速段、站台和加速段组成，加、减速段长度宜为 10m，

站台的长度可按 6m×停车数量确定2。 

2 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的停车位宽度3宜为 3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2.5m。 

3 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1.5m；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站台的

高度4宜为 0.15m～0.2m。  

4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最小纵坡度应大于等于 0.3%，最大纵坡度应小于等于 4%，地形

困难路段应小于等于 6%。站台横向坡度应坡向道路雨水口、雨水边沟等排水设施处，坡度

5不应大于 2%。 

7.2.5 铺装要求 

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站台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及美观的要求。 

2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车道路面结构设计应与相邻道路路面结构一致。 

7.2.6 附属设施 

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应设置站牌、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候车亭、安全护栏、地面标

线以及垃圾桶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不应设置在乘客集散通道上。 

2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应施划地面标线，停车位内附加“即停即走”文字。 

 

                                                        
1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2.1.2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7.1.7 条规定。 

2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2.1.3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7.1.8 条规定。 

3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2.1.4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7.1.9 条规定。 

4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2.1.5 条和《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7.1.10 条规定。 

5 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7.2.1.5 条规定最小纵坡上限值为 2%，地形困难

路段上限值为 3%，结合重庆市山地城市的地形特点，达到相同标准有困难，故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

设施设计导则》 第 7.1.11 条规定中相关数值。 



 

37 

8 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1 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包括小汽车（私家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和摩托车停车换

乘衔接设施。 

8.1.2 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应符合城市规划布局和道路交通组织要求，根据轨道交通

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

通安全设施。 

8.1.3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选址应根据交通衔接需求以及车站周边规划用地等综合考

虑，宜设置在中心城区外围的远端车站。 

8.1.4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宜结合绿化、高架桥桥下空间及地块开发进行设置，可采用

立体停车方式。 

8.1.5 原则上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出入口应尽量与车站站厅相连。否则应设置步行通道

连接停车场与车站出入口，并且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人行出入口至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

离1宜小于等于 200m。 

8.1.6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部人行、车行等交通组织应统筹考虑，通道宜为单向交通

组织，必要时设环形通道。 

8.1.7 在外围区、城市建设用地边缘地区交通转化需求较大的轨道交通车站宜设置规模为

300 辆以上的大型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鼓励机动车换乘轨道交通进入中心城区。 

8.1.8 小汽车停车换乘设施规模需要考虑采用停车换乘衔接方式的总人数、平均每辆小汽

车的乘客数，同时还应考虑非停车换乘的车辆停放需求。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使用面积

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1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第 6.5.2 条规定小汽车停车场与轨道车站出入口的步行距离宜

控制在 200m 以内。同时参考《轨道交通衔接设计导则》沪交科（2015）859 号第 9.1.2.条和《成都轨道交

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第 8.1.3 条中建议距离上限为 300m；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8.1.4 条规定距离上限宜为 150m。因重庆为山地城市，坡道陡坎较多导致绕行距离较远，为避免长距离

绕行，同时考虑到建设条件限制，步行距离可适当放宽。此处步行距离上限值取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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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摩托车停车场不应与自行车停车场同场地布置，可在机动车停车场内考虑设置部分

摩托车停车位，当摩托车停车量较大时宜考虑单独设施摩托车停车场。 

8.1.10 摩托车停车设施停车点位配置规模根据需求量进行设置。规模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8.1.11 摩托车停车点位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及附属设施设置，点位设置不得影响轨道交通

客流集散。 

8.2 小汽车停车换乘设施 

8.2.1 设计要求 

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中，平面停车设施每个车位的面积宜为 25～30m2；立体停

车设施每个车位的建筑面积宜为 30～40m2。 

2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平面应根据车辆类型、停放方式、车辆进出以及乘客上下所

需的纵向与横向净距的要求布设。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辆停放形式可参考图 8.2.1、图

8.2.2 和图 8.2.3。 

 

图 8.2.1   平行式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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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斜列式停放 

 

图 8.2.3  垂直式停放 

说明： 

Lt ——平行于通车道的停车位尺寸（m）；  

We1 ——停车位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垂直于通（停）车道停车位尺寸（m）；  

We2 ——停车位毗邻时，垂直于通（停）车道停车位尺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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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通车道宽度（m）；  

θ——汽车纵轴与通车道夹角（°）。  

小汽车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可通过计算或作图法求得，且库内通车道宽度应

大于或等于 3.0m。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参考表 8.2.1。  

表 8.2.1  小型车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 

停放方式 

垂直通道方向的车

位尺寸 (m) 

平行通道方向的最

小停车位宽度 Lt

（m） 

通道最小宽度 Wd

（m） 

We1 We2 

平行式 后退停车 2.4 2.1 6.0 3.8 

斜列

式 

30° 前进（后退）停车 4.8 3.6 4.8 3.8 

45° 前进（后退）停车 5.5 4.6 3.4 3.8 

60° 前进停车 5.8 5.0 2.8 4.5 

60° 后退停车 5.8 5.0 2.8 4.2 

垂直式 
前进停车 5.3 5.1 2.4 9.0 

后退停车 5.3 5.1 2.4 5.5 

小型车停放纵横向净距参考表 8.2.2。  

表 8.2.2  车辆停放纵、横向净距 

项目 最小净距要求（m） 

平行式停车时车间纵向间距 1.2 

垂直式、斜列式停车时车间纵向间距 0.5 

车间横向净距 0.6 

车与柱间净距 0.3 

车与围墙、护栏及其他构筑

物间净距 

纵向 0.5 

横向 0.6 

3 小汽车换乘停车场宜规划不低于车位比例 20%的带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1的车位。 

4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应与人行

步道连接。 

5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采用右转进入右转驶出的交通组织方式。车行

                                                        
1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51149-2016）第 5.2.3 条中规定具备充电条件的停车位数量不宜小于停

车位总数的 10%。此处结合重庆市电动车辆发展需求，同时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10 条中 2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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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不宜直接设置在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上，距交叉路口转角缘石曲线端点1不宜小于

100m，并不应设置在人行横道、公交停靠站及桥隧引道处。 

6 大、中型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不应少于2个，特大型不应少于3个，

两个车行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 15m。中型及以上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专用

人行出入口2。 

7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宜不小于

5m，出入口合并设置时，总宽度3宜不小于 9m。 

8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

制标高、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 

9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最小净空4不应小于 2.5m。 

10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竖向设计坡度5宜为 0.5%～3.0%。 

8.2.2  铺装要求 

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的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及美观的要求。 

2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停车区、行车区及人行区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宜区

别处理，并应施化标线。 

3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

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1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5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8.2.1.7 条。 

2 沿用《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10]33 号）第十九条规定。同时参考《成都轨

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8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8.2.1.8 条。 

3 参考《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10]33 号）第二十条规定。同时参考《成都轨

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9 条中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上限值为 4m，出入口合并时，总跨度上限

值为 7m。此处参考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8.2.1.12 条。 

4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11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8.2.1.11 条。 

5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第 11.2.5 条规定“停车场的竖向设计应与排水相结合，坡

度宜为 0.3%～3.0%”。同时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1.12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

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8.2.1.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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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附属设施 

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配套用房、给排水、消防、

照明、智能监控、收费系统、交通安全设施、公共卫生间以及充电桩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

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2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处均应设置配套用房，面积宜不小于 6m2。 

3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车档器和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4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车位使用监控设施，并与路况信息联动。 

8.2.4  无障碍设施 

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应设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停车位，如图 8.2.4 所示，并符

合表 8.2.3 的规定1。 

 

图 8.2.4  无障碍停车位 

表 8.2.3  无障碍停车位数量设置标准 

分类 无障碍停车位数 

特大型停车场 ≥2%总车位数 

大型停车场 ≥2%总车位数并≥2 

中型停车场 ≥2%总车位数并≥2 

小型停车场 ≥1 

2 应将通行方便、行走距离路线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平整、防滑、透水，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50。 

                                                        
1《无障碍设计规范》GB/T 50763-2012 第 8.10.1 条中给出了明确规定。《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

导则》第 8.3.1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第 8.2.3.1 条。无障碍停车位数，成都市以

占总车位数的比例给出，北京市则规定了具体数值。此处参考北京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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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m 的无障碍通道1。 

5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的无障碍通道与人行通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2m 的坡道2。 

6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施划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的

尽端应设置无障碍标志牌。 

7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至站前广场以及市政道路之间的无障碍设施应保持连续。 

8.3  摩托车停车换乘设施 

8.3.1 设计要求 

1 摩托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位置，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2 摩托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宜与绿化设计相结合，用地面积可参考自行车停车用地面积。 

3 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选取适当的停放形式。摩托车辆停放形式可参考

自行车停放方式。如图 8.3.1 所示。 

 

图 8.3.1  摩托车停车位 

4 摩托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5 摩托车停车场竖向及净高要求可参照自行车停车场要求。 

8.3.2 铺装要求 

1 摩托车停车场铺装应满足平整、坚实、防滑、美观的要求。 

                                                        
1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3.3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8.2.3.3 条。 

2 参考《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第 8.3.4 条和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第 8.2.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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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托车停车场内停车区及通道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应区别处理，并施化标线。 

3 摩托车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

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8.3.3 附属设施 

1 摩托车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围栏、停车棚、停车架、配套用房、

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以及交通安全设施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

客集散。 

2 摩托车停车场外围应设置围栏，高度1宜为 1.2m～1.5m。 

3 停车棚宜结合车站周边环境及景观要求设置，布设应满足视距及净空要求。 

4 摩托车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和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1 围栏高度规定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围栏高度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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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标识设施 

9.1  一般规定 

9.1.1 标志、标识系统应具有连续性、易读性和公认度，并考虑一定的容错性。 

9.1.2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衔接设施的全部标志应构成完整的视觉引导系统。 

9.1.3 各类附属设施应尽量共杆设置，合理压缩设施带宽度，减少对道路资源的占用。 

9.1.4 标志、标识系统应与周边环境相融合，设置在清晰可见无遮挡的位置。 

9.1.5 标志、标识系统应遵循信息适量的原则。 

9.1.6 标志、标识系统宜融入城市智慧系统的相关建设要求，为使用者提供实时、便捷的

服务功能；为管理者提供统一的公共管理功能。宜与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市政等智慧

城市系统互联互通。 

9.1.7 指示标识应从人、标识、环境三者关系出发，考虑不同人群在语言、文字、行动、

视觉、环境程度和公众距离等方面的差异，能满足各种人群识别的需要。 

9.2  标志、标识系统 

9.2.1 系统分类 

1 根据标志的使用功能可以将标志分为：禁令标志、警告标志和指示标志。其中，指

示标志是交通衔接的重要支撑。 

2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标识系统主要包括全区域地图、信息指引面板和方向指示标志。

全区域地图应包括当前定位、周边区域关系；信息指引面板应包括轨道站各出入口位置、轨

道交通车站附近500m范围内主要道路及建筑物、衔接设施相应位置和当前位置等主要信息；

方向指示标志应包括轨道交通车站方向指引。具体形式可参考图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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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1  导视系统示意图 

3 车站出入口周边 500m 范围内的道路交叉口、人行道和重要建筑出入口等人流

量较大的地点应连续设置轨道交通车站方向指示标志，非换乘站参考图 9.2.2 右图所示，

换乘站参考图 9.2.2 左图所示。 

 

图 9.2.2  轨道交通车站站外方向指示标志示意图（左：换乘站；右：非换乘站） 

9.2.2 设计要求 

1 标志、标识设施应遵守《重庆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标准》（DBJ50/T-274-2017）

相关规定，并满足下述要求。 

2 指示标识应具有高度的视觉传达功能，保证视觉上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趋向标准、

规范和符号化，以符号形式来统一和处理信息。  

3 同方向出口导向标志、出站与换乘指示标志、同向异线进站指示标志，均可组合在

同一块标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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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组合标志中，最主要的内容宜布置在标志的中间位置。 

5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公共告示等不得与其他标志组合设置。 

6 动态信息显示标志内容已包含静态服务标志内容的，该位置不应再设静态服务标志。 

7 标识设计应考虑重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轨迹，充分突出和创造城市的地域个性与特

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高度融合。 

8 标识设计应尽可能设置触觉文字与符号，保证视力障碍者也可使用标识系统辨别方

向。 

9 考虑到轨道交通车站的使用者中包含色盲等其他视力障碍者，标识系统应避免只以

颜色符号传达信息。 

10 标识高度不应超过 2.5m。主要信息应与行人水平视线高度一致，如图 9.2.3 所示。

轨道交通车站方向指示标志不宜过高，并应尽量避免设置在树木中间。 

 

图 9.2.3  标志、标识高度示意图 

9.2.3 布置要求 

1 在轨道交通车站影响范围内交通衔接设施及道路交叉口均应设置轨道交通指引标

志。 

2 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的醒目位置均应设置指示标志，指示周边公交、换乘停车场

以及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等重要信息。 

3 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采用标志牌式、电子版标牌式、广告式、地图式指示标志

等设置公交线路的乘坐指示标志牌（如图 9.2.4 所示），为出站乘客提供公交换乘导向。 



 

48 

  

图 9.2.4  轨道交通与公交换乘指示标志牌 

4 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行人决策点的醒目位置，出入口周围应设置区域引导图和指示牌，

指示牌指引信息的高度不宜大于 2.5m。指示标志应结合智能交通设施共同设置。 

5 站外轨道交通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距车站 500m 的区域范围内，在同一路径方向，所

设标志不得少于 3 块。 

6 站外静态服务标志的设置位置、方向和高度应便于乘客观看，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并符合本市道路交通等其他有关规定。 

7 车站入口处应设置定位标志，标明本站站名、线路名称、色标及行业标志。 

8 与轨道交通车站相连通的公共交通枢纽、商场和其他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在与轨

道交通车站连通处设置定位标志，如图 9.2.5 所示。在交通枢纽、商场和其他建筑物内应设

置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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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5  轨道交通车道定位标志 

9 具有全天候过街功能的车站，应设有行人过街的标志系统。 

10 公用电话、公共厕所、问讯处及电梯等设施的指示标志，宜组合在进站上车、下车

出站或站内换乘的指示标志中。 

11 主要出入口处应提供轨道交通车站外 500m 范围内其他衔接设施地点、路线及步行

时间的信息面板。 

12 主要出入口宜设置电子智能查询系统，提供乘客查询必要的换乘咨询及其他信息等。 

13 标志、标识系统应包括无障碍设施的指引，如：在停车场的出入口加强无障碍停车

位的指示标识，并符合《无障碍设施规范》（GB50763-2012）中有关无障碍标识系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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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轨道交通车站分类 

车站类型 说明 

枢纽站 
依托高铁站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设置的轨道交通车站，是城市内外交通转换的重

要节点，也是以交通枢纽支撑和引导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 

中心站 
承担城市级公共服务中心或副中心功能的轨道交通车站，为多条轨道交通线路的

交汇站。 

组团站 
承担组团级公共服务中心功能的轨道交通车站，为轨道交通线路交汇站或轨道交

通与地面公共交通枢纽的重要换乘节点。 

端头站 
指轨道交通线路的起终点站，应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车辆段、公交枢纽等功能设

置，并可作为城市郊区型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和公共交通换乘中心。 

一般站 指上述车站以外的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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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车站衔接设施配置要求 

车站类型 枢纽站 中心站 组团站 一般站 端头站 

衔接设施

类型 

步行衔接

设施 

步行道 

用综合交

通枢纽设

计统一考

虑 

▲ ▲ ▲ ▲ 

行人过街

设施 
▲ ▲ ▲ ▲ 

公交衔接

设施 
停靠站 ▲ ▲ ▲ ▲ 

自行车衔

接设施 
停车场 — — △ △ 

临时接送

车衔接设

施 

停靠站 △ △ ▲ ▲ 

机动车衔

接设施 

小汽车停

车场 
— — △ ▲ 

摩托车停

车场 
— — △ ▲ 

标志、标识系统 ▲ ▲ ▲ ▲ 

注： 1. ▲应设置，△宜设置，—可设置； 

2. 枢纽站交通衔接设计由综合交通枢纽设计统一考虑，本导则不做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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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各衔接设施设置规模要求 

衔接设施 计算公式 相关参数 详细解析 

步行衔接设施 

步行衔接通

道通行能力 
𝐶𝑝 =

3600𝑣𝑝

𝑆𝑝𝑏𝑝
 

Cp——轨道交通车站步行衔接通道基本通行能力（人/ h‧m）; 步行衔接通道的基本通行能力是在良好气候与道路条件下，

行人以某一速度均匀行走时，单位时间内可通过某一点或某

一断面的最大行人数，一般以 1h、1m 宽道路上通过的行人

数（P/h‧m）表示。可根据行人的步行速度、纵向间距和占用

的横向宽度。 

vp——行人的步行速度（m/s），除枢纽站外其他类型的车站取 1.00，枢纽站取

0.50~0.80； 

sp——行人行走时纵向间距（m），除枢纽站外其他类型的车站取 1.0，枢纽站取

1.5； 

bp——一队行人占用的横向宽度（m），除枢纽站外其他类型的车站取 0.75，枢

纽站取 0.90。 

步行衔接通

道的实际通

行能力 

通过对基本通行能力进行折减后得到 

推荐的折减系数范围为 0.5~0.7   

步行衔接通

道的设计通

行能力 

通过对实际通行能力进行折减得到 

折减系数可采用 0.75~0.90   

步行衔接通

道的宽度 

𝑤𝑝 =
𝑁𝑤

𝑁𝑤𝑙
 

 

wp——人行通道宽度（m）； 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人流与公交上下客人流重叠时，步行

衔接通道应适当采取通道加宽，以避免采用公交衔接的下客

乘客对既有的行人交通产生较大影响。 

Nw——使用步行衔接的高峰小时进出站量总和（人次/h）； 

Nwl——1m 宽人行道的设计通行能力（人/h‧m），可通过步行衔接通道基本通行

能力 Cp折减得到。 

公交衔接设施 

公交线路运

送能力 

𝐶𝑜 =
60𝐵

𝑡𝑖
 

 

Co——公交线路运送能力（人次/高峰小时）； 高峰小时中间站平均允许上客人数 B 可根据车站类型取值：

中心站：10~20；组团站：15~25；端头站：30~45；一般

站：20~35；且中途站宜取低值，始发线路宜取高值。枢纽

站的公交设施规模应由综合交通枢纽设计统一考虑，不适用

此数值。 

B——高峰小时中间站平均允许上客人数（人）； 

ti——高峰小时发车间隔（min） 

衔接公交车

辆数 

N𝑏𝑢𝑠 =
𝑄𝑏

𝐶𝑜
 

 

Nbus——衔接公交车辆数（辆）； 当几条公交线路重复经过同一路段时，其中途站宜合并设

置。衔接公交站的通行能力应与各条线路最大发车频率的总

和相适应。中途站共站线路条数不宜超过 6 条或高峰小时最

大通过车辆数不宜超过 80 辆，超过该规模时，以分设车

站，且站台数量不应超过 3 个。 

Qb——高峰时段公交使用者的进、出站量中的最大值（人次/高峰小时）。 

衔接公交线

路数 
N𝑙𝑖𝑛𝑒 = N𝑏𝑢𝑠 ×

𝑡𝑖

60
 

Nline——衔接公交线路数（条）； 



 

53 

衔接设施 计算公式 相关参数 详细解析 

衔接公交车

站通行能力 

单泊位衔

接公交车

站 

 

Bl——单泊位衔接站通行能力（辆/h）； 衔接公交车站

通行能力基于

以下假定： 

（1） 车辆到达服从泊松分布； 

𝑡𝑑 = 𝑃𝑎𝑡𝑎 + 𝑃𝑏𝑡𝑏 + 𝑡𝑜𝑐 

 
Bs——多泊位衔接站通行能力（辆/h）； （2） 车辆停靠时间应服从正态分布； 

多泊位衔

接公交车

站 

𝐵𝑠 = 𝑁𝑒𝑙 × 𝐵𝑙 

g/c——绿信比（无信号交叉口取 1）； （3） 当车内有站立乘客时，乘客上车时

间增加 30%； 

tc——清空时间（s）； （4） 车辆地板高度比常规公交车低时，

乘客上车时间减少 20%，前门下车时间减

少 15%，后门下客时间减少 25%； 

td——平均停靠时间（s）； （5） 直接式停靠站车辆不能互相超越； 

tom——运行时间裕量（s）； （6） 港湾式停靠站车辆可以互相超越。 

Za——设计失败率 α 对应的标准正态分布值； 清空时间包括从车辆关门到驶离车站的时间。直线式停靠站

的清空时间一般取 9~20s；港湾式停靠站的清空时间一般取

9~36s，其中包括公交车辆重新进入车道产生的延误时间

0~16s，此数值与相邻车道的交通流量和上游交叉口的交通

信号有关。 

Cv——停靠时间的变异系数； 平均停靠时间为开门、上下客、关门时间的总和。 

Nel——停靠站有效泊位数； 运营时间裕量 

𝑡𝑜𝑚 = 𝑍𝛼𝑡𝑑

𝑆

𝑥̅
× 100%

= 𝑍𝛼𝑡𝑑𝑐𝑣 

cv一般在 0.4s~0.6s 之间。 

Pa——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下车人数（人/车）； 设计失败率说明车辆在站外等候的概率。一般在中心城区，

可取 7.5%~15%，外围区可取 2.5%~7.5%。 
ta——乘客下车的服务时间（s/人）； 

Pb——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上车人数（人/车） 

tb——乘客上车的服务时间（s/人） 

toc——开关门时间（s）。 

衔接公交车站有效泊位数

量 

𝑁𝑏 =
𝑁𝑏𝑢𝑠

𝐵𝑙
 

 

Nb——衔接公交车站有效泊位数（个）   

Bl——单泊位衔接站通行能力（辆/h） 

自行车衔接设施规

模 
自行车停车场面积 𝑆𝑏 =

𝑁𝑏

(1 − 𝛾𝑏)
∙ 𝛽𝑧 

Sb——自行车停车场面积（m2） 
 

  

𝑁𝑏——高峰时段采用自行车衔接的人数（人） 

𝛾𝑏——自行车非换乘停车率，即：非换乘停车率=停放自行车的非换乘人数/停

放自行车的总人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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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设施 计算公式 相关参数 详细解析 

𝛽𝑧——一辆标准自行车的占地面积（m2）。（用地面积可参考以下指标：非绿化

停车场设计指标为 1.5m2 辆；绿化停车场设计指标为 2.2m2 辆；）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

施 

上、下客区使用面积 𝑆𝑡 =
𝑁𝑡 + 𝑁𝑘

60
∙ 𝑡𝑡 ∙ 𝑆𝑡𝑎 

St——衔接设施所需面积（m2）   

Nt——高峰时段 10min 的出租车平均到达率（辆/min） 

Nk——高峰时段 10min 的网约车、私家车等其他临时停靠的社会车辆平均到达

率（辆/min） 

tt——上下客所需平均停车时间（s） 

Sta——每辆临时接送车所需停车空间（m2/辆）（非港湾式长 6m，宽不小于

2.5m，港湾式详见《DGTJ08-2108-2012 出租汽车车站设置规范》） 

乘客候车区使用面积 
𝑆𝑡𝑝 = 𝑁𝑡𝑝 ∙ 𝑡𝑡𝑝 ∙ 𝑆′′ 

 

Stp——衔接设施所需面积（m2）   

Ntp——高峰时段 10min 的候车乘客平均到达率（人/min） 

ttp——临时接送车乘客的平均候车时间（min） 
 

𝑆′′——平均每位乘客候车时所占用的面积（m2/人） 

机动车

衔接设

施 

小汽车停

车换乘设

施 

停车换乘停车场的使用面

积 
𝑆𝑐 =

𝑁𝑐

(1 − 𝛾𝑐)𝑃𝑐
𝑆𝑐𝑎/𝐷𝑐 

Sc——停车场使用面积（m2）   

Nc——高峰时段小汽车使用者的进出站量总和中采用停车换乘衔接方式的人数

（人） 

Pc——每辆停车换乘衔接车辆的载客人数（人 ） 
 

𝛾𝑐——非停车换乘比例 

𝐷𝑐——停车周转率 

Sc——每辆小汽车停放所需空间（m2/辆）。参考 GB/T51149-2016《城市停车规

划规范》第 5.1.4 条，地面停车场用地面积，每个车位宜为 25-30m2；停车楼和

地下停车库的建筑面积，每个车位宜为 30-40m2。 

摩托车停

车换乘设

施 

摩托车停车场面积 𝑆𝑏 =
𝑁𝑏

(1 − 𝛾𝑏)
∙ 𝛽𝑧/𝛼𝑧 

𝑆𝑏——摩托车停车场面积（m2）   

𝑁𝑏——高峰时段摩托车使用者进站量（人） 

𝛾𝑏——摩托车非换乘停车率，即：非换乘停车率=停放自行车的非换乘人数/停

放自行车的总人数×100% 

𝛼𝑧——停车周转率 

𝛽𝑧——一辆标准摩托车的占地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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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步行衔接设施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置）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步行衔接设

施 

一般规定 

步行衔接设施包括步行道和行人过街设施。 

  
4.1.1 

步行衔接设施设置应安全、连续、舒适，同时满足无障碍和消防安全要求。 

  
4.1.2 

步行衔接设施应保障行人通行基本要求，任何其他设施不应侵占行人通行空间。 

  
4.1.3 

步行衔接设施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相邻道路等级、客流量大小、周边建筑性质与规模等因素进行合理布设。 

  
4.1.4 

步行衔接设施应结合城市家具计，满足全天候通需求并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4.1.5 

因地形原因（如：因山体阻隔形成断头路等）需要绕行从而导致步行衔接距离过长时，应设置电梯或台阶打通断头路，以保证步行网络的连通性。 图 4.1.1 

 
4.1.6 

步行衔接设施无障碍设施设计应满足《重庆市山地步行及自行车道设计导则》要求。 

  
4.1.7 

步行衔接设施规模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高峰小时系数、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步行

衔接通道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4.1.8 

步行道 

设计要求 

步行道与轨道交通站点衔接，应充分考虑人流交通量，在人流通行量较大的节点处应设置不少于 2 处的衔接点。   4.2.1.1 

步行道宽度应大于 3m，并满足儿童车、轮椅及残疾人的使用要求。 

  
4.2.1.2 

在轨道交通车站衔接范围内，同一路段步行道宽度应不小于衔接范围外步行道宽度。 

  
4.2.1.3 

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人流与公交上下客人流重叠时，步行衔接通道应适当采取通道加宽，以避免采用公交衔接的上下客乘客对既有的行人交通产生较大

影响。 

  4.2.1.4 

步行道纵坡最大不宜超过 8.3%（1:12）。横坡采用单面坡，横坡宜为 1%~2%，设置透水路面的步行道横坡应取低值。与周边区域有高差时应设置阶梯，并

应在梯道边缘设置颜色鲜明的铺装或表示予以提示，且应设置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4.2.1.5 

结合重庆地形特点，人行道应尽量在连续坡度上设置，纵向不宜有标高突变。人流汇集区域或者主要人行通道的人行道与城市支路和地下车库交接处，人

行道宜采取同一标高连续跨越，同时兼具车辆加速带功能，保证行人通行便捷、安全。 

  
4.2.1.6 

铺装及结构

要求 

步行道铺装材料的防滑、强度、稳定性和耐久性等性能指标应满足相应的规范规程，并应结合《重庆市海绵城市规划与设计导则》，考虑海绵城市设计理

念，尽量采用透水性材料。 

  
4.2.2.1 

机动车出入口步行道标高宜保持不变，并采用差异化的铺装形式予以提示，如图 4.2.1 所示。 图 4.2.1 

 
4.2.2.2 

结构设计形式应根据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确定。 

  
4.2.2.3 

结构一般由面层、基层组成。面层材料应防滑透水，基层材料的选择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水泥稳定类或级配碎石等材料作为基层材料。 

  
4.2.2.4 

配套设施 

 

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照明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设计时应与客流规模相匹配，合理安排各项设施之间的关系，不应侵占行人安全疏散空间，影

响行人交通组织流线。 

  
4.2.3.1 

枢纽站、中心站和组团站与出入口衔接的周边人行道以及高架换乘通道原则上应设置风雨连廊，风雨连廊的终点宜为临近的换乘设施或出行吸引点，如图

4.2.2 所示，其他车站根据用地条件予以设置。 

图 4.2.2 

 
4.2.3.2 

地面风雨连廊净高不小于 2.5m，且在整个长度上保持水平高度一致；在水平高度有差异的地方，应设置缓坡以调整。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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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置）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风雨连廊的造型、色彩、材质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及所连接的人行吸引点的外观风格保持一致，结合区域导视系统、街道家具等设施统一设计，将艺

术性与功能性相结合，吸纳地方文化和区域景观特点。 

  
4.2.3.4 

当连续高差大于 15m 时，宜设置步道电扶梯。 图 4.2.3 

 
4.2.3.5 

照明应按照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维修方便的原则进行设计，采用对称式布灯、周边式布灯等方式，灯具按照“无炫光”标准控

制，照度应略高于与其衔接的道路。 

  
4.2.3.6 

轨道站点出入口工作点的正前方 8 米内不得设置行道树、花坛等影响行人通行的绿化设施。行道树绿化宜采用平地式树池，减少占用步行空间，其他设计

应参照《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4.2.3.7 

在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设置出入口广场或花园的，应考虑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并满足海绵城市相关的技术指标。 

  
4.2.3.8 

无障碍设施 

步行道均应设置完整、连续的无障碍通道。步行道的无障碍设施应包括缘石坡道、盲道等。 图 4.2.4 

 
4.2.4.1 

每条步行道应设置一个缘石坡道，相邻步行道不应共用一个缘石坡道。如图 4.2.5 所示。 图 4.2.5 

 
4.2.4.2 

步行道无障碍设施设计应参考《无障碍设计标准》和《无障碍设计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4.2.4.3 

行人过

街设施 

分类及布置

要求 

行人过街设施分为平面过街和立体过街两种形式。平面过街设施主要包括人行横道线、行人安全岛、行人信号灯等设施。立体过街设施主要包括人行天

桥、人行地道、空中连廊等形式。 

  
4.3.1.1 

行人过街形式应结合人行、车需求设置：行人过街设施以平面过街形式为主，立体形式为辅。道路等级较高或车流量较大时，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设计采

用立体过街形式。 

图 4.3.1 

 
4.3.1.2 

设计要求 

行人过街设施应与周边公共建筑的行人出入口顺畅衔接，保证 24 小时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设置必要的交通诱导标识和安全设施。   4.3.2.1 

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设置道路一侧，利用人行横道过街换乘轨道交通时，人行横道距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距离宜在 20~30m 范围内。 

  
4.3.2.2 

 

枢纽站、中心站和组团站，过街设施间距不宜大于 250m。 

  
4.3.2.3 

在车流量较小的支路或岔路口，可用彩色混凝土抬高斑马线，强调步行优先。 图 4.3.2 

 
4.3.2.4 

当相邻道路主路设置有公交车站时，应在辅路上设置人行过街横道，并配备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 

  
4.3.2.5 

人行横道处应优先采用垂直式的缘石坡道，当步行道宽度较窄时，可采用平行式缘石坡道。 

  
4.3.2.6 

立体过街设施宜与轨道交通车站无缝换乘，条件受限时梯部距离地铁出入口不宜大于 30m。立体过街设施出入口不宜占用步行道通行空间，特殊困难处，

步行道至少应保留 2m 宽度。 

  
4.3.2.7 

轨道交通车站应考虑行人过街，行人过街通道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共同设置，位于轨道交通车站非付费区，并通过设置隔离设施等实现过街与轨道交

通客流的有效分隔，避免绕行。对于已建轨道交通车站，在空间及管线迁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设置独立的人行过街通道。 

图

4.3.3、

图 4.3.4 

 
4.3.2.8 

地下步行道系统应根据规划要求，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和商业开发设置地下通道和地下街，以形成连贯的商业步行系统，实现多站换乘，并应结合近远期发

展规划进行设计，逐步形成远期的地下步行体系，如图 4.3.5 所示。 

图 4.3.5  4.3.2.9 

地道每端梯道或坡道的净宽之和应大于 1.2 倍地道净宽；当有自动扶梯时，此系数可调整为 1.0；梯（坡）道的最小净宽为 1.8m。 

  
4.3.2.10 

地道的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3.75m，净高不宜小于 2.50m。 

  
4.3.2.11 



 

57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置）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配套设施 

人行横道应配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4.3.3.1 

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的布置应满足消防要求，同时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设置雨棚，并设置防止人员坠落的措施。 图 4.3.6 

 
4.3.3.2 

轨道周边 150 到 200m 应设置统一形式的雨棚，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具体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图 4.3.7 

 
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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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公交衔接设施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施）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公交衔接设

施 

一般规定 

公交衔接设施主要为公交停靠站，同时应考虑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运营衔接。 

  
5.1.1 

公交衔接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以及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5.1.2 

公交衔接设施的设置应与公交线网规划相结合，工可阶段应根据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站位、客流特性等，对公交线路、公交停靠站站位进行优化

调整。 

  
5.1.3 

公交衔接线路衔接调整应遵循“均衡分散”的优化原则，避免集中换乘对轨道站点和周边道路交通带来过大客流压力。 

  
5.1.4 

公交衔接设施的设置应考虑公交线路输送能力、衔接换乘距离、设施服务水平等因素进行设计。 

  
5.1.5 

公交停靠站设置规模包括公交线路运送能力、衔接公交车站通行能力和衔接公交车站泊位数量的计算，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5.1.6 

公交停

靠站 

公交停靠站布

局原则 

公交车交通衔接设施与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关系：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置在路段中时，公交站台宜布置于出入口下游，过街设施宜布置于出

入口上游。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置于交叉口范围内时，考虑公交站台宜设置在交叉口出口道。位于交叉口出口道的轨道交通车站，宜在出入

口下游布置公交站台；位于交叉口进口道的轨交通车站出入口，宜利用过街设施在对向乘车。 

 
 5.2.1.1 

公交停靠站距轨道交通站出入口宜控制在 15~50m 范围内，困难情况下不得大于 100m。 

  
5.2.1.2 

公交停靠站宜与送迎车停靠站分开设置，且送迎车辆停靠站应设置在公交停靠站上游位置。 

  
5.2.1.3 

分类及设计要

求 

公交停靠站按几何形状分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和直线式公交停靠站。道路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表

5.2.1 

5.2.2.1 

道路中央无分隔设施的路段，上下行公交停靠站应错开设置，错开距离不应小于 30m，公交站台同向换乘距离不应大于 50m，异向换乘距离不应

大于 100m。 

  
5.2.2.2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由减速段、站台、加速段组成，减速段长度宜为 12~15m，加速段长度宜为 15m~20m，站台长度按下述公式

确定。 

 
 

 

图 5.2.1 

 
5.2.2.3 

公交停靠站宽度应为 3.5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3.25m ；公交车道与相邻车道之间应设置专用标线。 

  
5.2.2.4 

公交停靠站站台高度宜为 0.15m~0.20m；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条件受限时，不应小于 1.5m。 

  
5.2.2.5 

公交停靠站最小纵坡度应大于等于 0.5%；最大纵坡坡度应小于等于 3%，地形困难时宜小于等于 4.0%。 

  
5.2.2.6 

铺装要求 
公交停靠站站台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以及美观的要求。 

  
5.2.3.1 

公交停靠站车道路面结构设计应根据公交车车型、停靠数量以及进出站特性等因素，并结合相邻道路结构进行设计。 

  
5.2.3.2 

配套设施 

公交停靠站应设置站牌、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候车亭、安全护栏、地面标线和垃圾桶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不应设置在乘客集散通道上。 图 5.2.2 

 
5.2.4.1 

公交停靠站设计应考虑设置休息场所、遮挡功能、照明系统、安全疏导功能等，且遮挡、照明以及安全疏导设施等宜统一样式。 

  
5.2.4.2 

公交停靠站上下客区域宜设置护栏，护栏应符合道路限界要求，平行于路缘石外沿，距路缘石外沿 0.25m，护栏高度不宜小于 1.1m。 

  
5.2.4.3 

公交站牌应包含轨道交通换乘信息，诱导轨道交通站点距离、方位等，并与轨道交通车站及公交车内换乘信息一致。 

  
5.2.4.4 

公交停靠站站台需设置夜间自发光交通标志，直线式公交站与自行车路权存在冲突时，宜设置提示标志，保障自行车行车安全。 

  
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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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施）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无障碍设施 

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设公交车站时，站台应满足方便轮椅使用者的要求。 

  
5.2.5.1 

站台距路缘石 2.5m~5.0m 处应设置提示盲道，其长度应与公交车站的长度相对应。 

  
5.2.5.2 

当人行道中设有盲道系统时，应与公交车站的盲道相连接。 

  
5.2.5.3 

宜设置盲文站牌或语音提示服务设施，盲文站牌的位置、高度、形式和内容应方便视觉障碍者的使用，并遵守本导则第 9 章相关规定。 

  
5.2.5.4 

公交线

路与运

营衔接

优化 

线路优化 

公交线路衔接优化应在满足客运走廊内公交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平行的常规公交线路，降低运能浪费；同时加强轨

道站点的公交衔接，满足居民出行的换乘需求。 

  
5.3.1.1 

公交线路衔接调整路径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现状道路运行情况、交通管理情况、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公交线路重复系数、公交服务水平、现状公交

场站布局及规模等因素，保障优化方案的可实施性， 具体应遵循以下要求： a) 新增或调整线路的路径应结合公交线路供需情况，选择供需较为

紧张的路径； b) 线路调整应确保原路径仍有其他可替代性公共交通线路，降低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c) 线路调整应充分考虑现状公交场站布局及

容纳能力，避免优化调整后场站容纳能力不足问题。 

  
5.3.1.2 

对于现状衔接供给不足的轨道站点，应沿站点主要衔接方向及区域进行衔接线路的增设及调整，以满足轨道站点衔接需求。 

  
5.3.1.3 

对轨道交通车站 500 米范围外的区域，当公交服务水平较低时，应考虑增设与轨道站点衔接的公交线路，也可通过局部调整既有公交线路实现与

轨道交通车站的衔接，但应确保所调整公交线路原服务区域仍有其他公交线路衔接。 

  
5.3.1.4 

衔接公交线路调整的主要措施包括线路延长、局部调整、线路新增三类方法，具体如下：a) 线路延长：对于首末站在轨道线间接服务范围内，整

条线路或首末站前（后）段部分线路与轨道线大致垂直但未形成衔接的公交线路，可选择合适的路径延伸至邻近轨道站，增强轨道交通站点的公

交衔接服务，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1-1 所示。b) 局部调整：对于空间上与轨道线相交但不形成衔接的公交线路，可局部调整路径，衔接至邻近轨

道站，增强轨道交通车站的公交衔接服务，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1 - 2 所示。c) 线路新增：针对衔接范围内的常规公交衔接空白区及大型客流吸

引点，可新增衔接线路，提高覆盖率，增强衔接供给，具体调整方式如图 5.3.1 - 3 所示。 

图 5.3.1 

图 5.3.2 

图 5.3.3 

 

 

 
5.3.1.5 

新增衔接线可采用环型、放射型、联络型等布局模式，线路长度宜为 8~12km，以保证发车频率。 

 
 5.3.1.6 

微循环线路路径应依据区域范围，吸引点布局等因素布设，长度宜为 3~8km 之间。 

  
5.3.1.7 

微循环线路车站间距无固定要求，车站设置应结合吸引点位置设置，主要客流吸引点宜在车站 300m 半径覆盖范围内。 

  
5.3.1.8 

微循环线路路网应以次干路和支路为主，公交车型以中小车型为主。 

  
5.3.1.9 

运营服务优化 

常规公交应与轨道交通首末班进行运营衔接协调，运营调整线路应主要覆盖居住及高校等首班始发地与末班目的地，以满足居民首末班的出行换

乘需求。 

  
5.3.2.1 

早班衔接公交线运营时间应适当提前于轨道线路运营时间，晚班衔接公交线运营时间应适当晚于所衔接轨道站点晚班运营时间，具体结合公交线

路实际运营情况及轨道线运营情况制定公交线路运营调整计划。 

  
5.3.2.2 

各轨道交通站点均宜进行衔接线路的运营时间调整，调整线路宜为衔接服务便捷且运营时间调整相对较小的公交线路；也可结合周边公交场站设

置，增设重要轨道交通站点与其他交通枢纽之间的直 接衔接摆站车。 

  
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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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自行车衔接设施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宜设施） 组团站（可设施） 中心站（可设施） 端头站（宜设施） 图 表 参考条目 

自行车衔接

设施 

一般规定 

应根据换乘需求就近设置足够、方便的自行车停车设施，为停车换乘提供良好条件。 

  
6.1.1 

自行车停车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高峰小时自行车停放量、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6.1.2 

自行车停车场用地困难时，可集中设置或利用现况市政设施可利用人行道树池间隙、过街天桥下的空间布设停放。 

  
6.1.3 

自行车停车场出入口至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离不宜大于 50m。 

  
6.1.4 

自行车停车场宜结合公共自行车停车需求设置一定规模的车位。 

  
6.1.5 

自行车衔接设施规模需要考虑采用自行车停车换乘衔接方式的总人数，同时还应考虑非停车换乘的车辆停放需求。自行车停车场面积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C。   6.1.6 

设计要求 

自行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的位置，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6.2.1 

自行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宜与绿化设计相结合。 

  
6.2.2 

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位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及附属设施设置，点位设置不得影响轨道交通客流集散。 图 6.2.1 

 
6.2.3 

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位利用人行道树池空间设置时，剩余步行空间不得小于 2m。 图 6.2.2 

 
6.2.4 

针对公共自行车，各服务点依据需求确定规模，一般为 10~15 辆/服务点，对于大型轨道站点等区域可提高至 100 辆/服务点，用地规模为 2m2/辆。 

  
6.2.5 

自行车停车设施必须充分与汽车或电动车、摩托车等机动车停车分离，必要时应设置分隔设施。 

  
6.2.6 

自行车停车场内车位布置应按纵向或横向分组排列，每组停车长度宜为 15m～20m。 

  
6.2.7 

自行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6.2.8 

自行车停车场停车位大于 200 辆时车行出入口不应少于 2 个, 并应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车行出入口宽度宜为 2.5m～3.5m；人行出入口宽度宜为 0.75m。 

  
6.2.9 

自行车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制标高、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 

  
6.2.10 

自行车停车场最小净空不宜小于 2.5m。 

  
6.2.11 

机动车停车场竖向设计应与排水设计相结合，坡度宜为 0.3％～2.5％。自行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与自行车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坡道连接。 

  
6.2.12 

铺装要求 

自行车停车场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美观的要求。 

  
6.3.1 

自行车停车场内停车区及通道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应区别处理，并施化标线。 

  
6.3.2 

自行车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6.3.3 

附属设施 

自行车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围栏、停车棚、停车架、配套用房、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以及交通安全设施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

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6.4.1 

自行车停车场应设置雨棚，同时外围应设置围栏，高度宜为 1.2m～1.5m。 图 6.4.1 

 
6.4.2 

停车棚宜结合车站周边环境及景观要求设置，布设应满足视距及净空要求。 

  
6.4.3 

停车架应分单元布设，长度以 15m～20m 为宜。用地条件受限时，可采用立体停车架。设施不宜超过两层。 图 6.4.2 

 
6.4.4 

自行车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及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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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宜设置） 中心站（宜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临时接送车

衔接设施 

一般规定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以及客流需求等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7.1.1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设计应考虑临时接送车输送能力、衔接换乘距离、设施服务水平等因素。 

  
7.1.2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布设应尽可能靠近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在于其他交通流不相冲突情况下，临时接送车停靠站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的距离宜在

50m 内。 

  
7.1.3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宜设置在距公交停靠站不小于 50m 处，且在条件相同情况下优先布置在公交停靠站的上游。 

  
7.1.4 

临时接送车衔接设施的使用区域由上、下客区和乘客候车区构成。其中，车辆在上、下客区即停即走，所需空间以高峰时段的最大泊位需求量计算。临

时接送车停靠站上、下客区使用面积计算公式可参见附录 C。 

  7.1.5 

临时接送车

停靠站 

布置形式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按几何形状分为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和直线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道路交通条件允许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

站。 

图

7.2.1 

 
7.2.1 

类型及规

模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布置形式 

 

表

7.2.1 

7.2.2 

直线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停靠数量宜为 2～4 辆；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停靠数量应根据客流需求，结合用地条件、道路交通条件等因素确定，宜为

3～5 辆。 

  
7.2.3 

设计要求 

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由减速段、站台、加速段组成，加、减速段长度宜为 10m，站台的长度可按 6m×停车数量确定。 

  
7.2.4.1 

港湾式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的停车位宽度宜为 3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2.5m。 

  
7.2.4.2 

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1.5m；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站台的高度宜为 0.15m～0.2m。 

  
7.2.4.3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最小纵坡度应大于等于 0.3％，最大纵坡度应小于等于 4％，地形困难路段应小于等于 6％。站台横向坡度应坡向道路雨水口、雨水边

沟等排水设施处，坡度不应大于 2％。 

  
7.2.4.4 

铺装要求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站台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及美观的要求。 

  
7.2.5.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车道路面结构设计应与相邻道路路面结构一致。 

  
7.2.5.2 

附属设施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应设置站牌、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候车亭、安全护栏、地面标线、垃圾桶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不应设置在乘客集散通道上。 

  
7.2.6.1 

临时接送车停靠站应施划地面标线，停车位内附加“即停即走”文字。 

  
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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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机动车换乘设施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宜设置） 组团站（可设置） 中心站（可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一般规定 

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包括小汽车（私家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和摩托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 

  
8.1.1 

机动车停车换乘衔接设施应符合城市规划布局和道路交通组织要求，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进行

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8.1.2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选址应根据交通衔接需求以及车站周边规划用地等综合考虑，宜设置在中心城外围的远端车站。 

  
8.1.3 

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宜结合绿化、高架桥桥下空间及地块开发进行设置，可采用立体停车方式。 

  
8.1.4 

原则上机动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出入口应尽量与车站站厅相连，如图 8.1.5 所示。否则应设置步行通道连接停车场与站点出入口，并且机动车停车换乘停

车场人行出入口至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离宜小于等于 200m。 

  
8.1.5 

小汽车换乘停车场内部人行、车行等交通组织应统筹考虑，通道宜为单向交通组织，必要时设环形通道。 

  
8.1.6 

外围区、城市建设用地边缘地区交通转化需求较大的轨道交通车站宜设置规模为 300 辆以上的大型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鼓励机动车换乘轨道交通进

入中心城区。 

  
8.1.7 

小汽车停车换乘设施规模需要考虑采用停车换乘衔接方式的总人数、平均每辆小汽车的乘客数，同时还应考虑非停车换乘的车辆停放需求。停车换乘停

车场的使用面积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C。 

  8.1.8 

摩托车停车场不应与自行车停车场同场地布置，可在机动车停车场内考虑设置部分摩托车停车位，当摩托车停车量较大时宜考虑单独设施摩托车停车

场。 

  8.1.9 

摩托车停车设施停车点位配置规模根据需求量进行设置。规模计算公式可参见附录 C。   8.1.10 

摩托车停车点位宜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及附属设施设置，点位设置不得影响轨道交通客流集散。   8.1.11 

小汽车停车

换乘 
设计要求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中，每个车位的面积宜为 25-30m2；停车楼和地下停车库的每个车位的建筑面积宜为 30-40m2。   8.2.1.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平面应根据车辆类型、停放方式、车辆进出、乘客上下所需的纵向与横向净距的要求布设。 图 8.2.1~图

8.2.3 

表 8.2.1、表

8.2.2 

8.2.1.2 

小汽车换乘停车场需规划不低于车位比例 20%的带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的车位。 

  
8.2.1.3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应与人行步道连接。 

  
8.2.1.4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采用右转进入右转驶出的交通组织方式。车行出入口不宜直接设置在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上，距交叉路口转角缘

石曲线端点不宜小于 100m，并不应设置在人行横道、公交停靠站及桥隧引道处。 

  
8.2.1.5 

大、中型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不应少于 2 个，特大型不应少于 3 个，两个车行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 15m。中型及以上小汽车停

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 

  
8.2.1.6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宜不小于 5m，出入口合并设置时，总宽度宜不小于 9m。 

  
8.2.1.7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制标高、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 

  
8.2.1.8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最小净空不应小于 2.5m。 

  
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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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宜设置） 组团站（可设置） 中心站（可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竖向设计坡度宜为 0.5％～3.0％。 

  
8.2.10 

铺装要求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的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美观的要求。 

  
8.2.2.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停车区、行车区及人行区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宜区别处理，并应施化标线。 

  
8.2.2.2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8.2.2.3 

附属设施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配套用房、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收费系统、交通安全设施、公共卫生间以及充电桩

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8.2.3.1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处均应设置配套用房，面积宜不小于 6m2。 

  
8.2.3.2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车档器、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8.2.3.3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宜设置车位使用监控设施，并与路况信息联动。 

  
8.2.3.4 

无障碍设施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内应设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停车位。 图 8.2.4 表 8.2.3 8.2.4.1 

应将通行方便、行走距离路线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8.2.4.2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平整、防滑、透水，地面坡度不应大于 1:50。 

  
8.2.4.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m 的无障碍通道。 

  
8.2.4.4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的无障碍通道与人行通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2m 的坡道。 

  
8.2.4.5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施划有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的尽端应设置无障碍标志牌。 

  
8.2.4.6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至站前广场以及市政道路之间的无障碍设施应保持连续。 

  
8.2.4.7 

摩托车换乘

设施 

 一般站（宜设置） 组团站（可设置） 中心站（可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设计要求 

摩托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的位置，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8.3.1.1 

摩托车停车场平面设计宜与绿化设计相结合，用地面积可参考自行车停车用地面积。 

  
8.3.1.2 

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选取适当的停放形式。摩托车辆停放形式可参考自行车停放方式。 图 8.3.1 

 
8.3.1.3 

摩托车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8.3.1.4 

摩托车停车场竖向及净高要求可参照自行车要求。 

  
8.3.1.5 

铺装要求 

摩托车停车场铺装应满足防滑、平整、坚实、美观的要求。 

  
8.3.2.1 

摩托车停车场内停车区及通道的铺装在颜色或铺设形式上应区别处理，并施化标线。 

  
8.3.2.2 

摩托车停车场的路面结构应根据车辆荷载、筑路材料、路基土种类、水文情况以及当地经验等因素进行设计。 

  
8.3.2.3 

附属设施 

摩托车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围栏、停车棚、停车架、配套用房、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以及交通安全设施等附属设施，附属

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8.3.3.1 

摩托车停车场外围应设置围栏，高度宜为 1.2m～1.5m 

  
8.3.3.2 

停车棚宜结合车站周边环境及景观要求设置，布设应满足视距及净空要求。 

  
8.3.3.3 

摩托车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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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标志、标识系统设置要求 

衔接设施 项目 一般站（应设置） 组团站（应设置） 中心站（应设置） 端头站（应设置） 图 表 参考条目 

标识设施 

一般规定 

标志、标识系统应具有一定的容错性、连续性、易读性和公认度。 

  
9.1.1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衔接设施的全部标志应构成完成的视觉引导系统。 

  
9.1.2 

各类附属设施应尽量共杆设置，合理压缩设施带宽度，减少对道路资源的占用。   9.1.3 

标志、标识系统应与周边环境相融合，设置在清晰可见无遮挡的位置。   9.1.4 

标志、标识系统应遵循信息适量的原则。   9.1.5 

标志、标识系统宜融入城市智慧系统的相关建设要求，为使用者提供实时、便捷的服务功能；为管理者提供统一的公共管理功能。宜与智慧交通、智慧城

管、智慧市政等智慧城市系统互联互通。 

  
9.1.6 

指示标识应从人、标识、环境三者关系出发，考虑不同人群在语言、文字、行动、视觉、环境程度和公众距离等诸方面的差异，能满足各种人群识别的需

要。 

  
9.1.7 

标志、

标识系

统 

系统分类 

根据标志的使用功能可以将标志分为：禁令标志、警告标志和指示标志。其中，指示标志是交通衔接的重要支撑。 

  
9.2.1.1 

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标识系统主要包括全区域地图、信息指引面板和方向指示标志。全区域地图应包括当前定位、周边区域关系；信息指引面板应包括轨道

站各出入口位置、轨道交通车站附近 500m 范围内主要道路及建筑物、衔接设施相应位置和当前位置等主要信息；方向指示标志应包括轨道交通车站方向指

引。具体形式可参考图 9.2.1-1。 

图 9.2.1 

 
9.2.1.2 

车站出入口周边 500m 范围内的道路交叉口、人行道、重要建筑出口如等人流量较大的地点应连续设置轨道交通车站方向指示标志。 图 9.2.2 

 
9.2.1.3 

设计要求 

标志、标识设施应遵守《重庆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标准》（DBJ50/T-274-2017）相关规定，并满足下述要求。 

  
9.2.2.1 

导致标识应从人、标识、环境三者关系出发，考虑不同人群在语言、文字、行动、视觉、环境程度和公众距离等诸方面的差异，能满足各种人群识别的需

要。 

  
9.2.2.2 

指示标识应具有高度的视觉传达功能，保证视觉上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趋向标准、规范和符号化，以符号形式来统一和处理信息。 

  
9.2.2.3 

同方向出口导向标志、出站与换乘导向标志、同向异线进站导向标志，均可分别组合在同一块标志中。 

  
9.2.2.4 

在组合标志中，最主要的内容宜布置在标志的中间位置。 

  
9.2.2.5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公共告示等不得与其他标志组合设置。 

  
9.2.2.6 

动态信息显示标志内容已包含静态服务标志内容的，该位置不应再设静态服务标志。 

  
9.2.2.7 

标识设计应考虑重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轨迹，充分突出和创造城市的地域个性与特色，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高度融合。 

  
9.2.2.8 

标识设计应尽可能设置触觉文字与符号，保证视力障碍者也可使用标识系统辨别方向。 

  
9.2.2.9 

考虑到轨道交通站点的使用者中包含色盲等其他视力障碍者，标识系统应避免只以颜色符号传达信息。 

  
9.2.2.10 

标识高度不应超过 2.5m。主要信息应与行人水平视线高度一致。轨道站点方向指示标志不宜过高，并应尽量避免设置在树木中间。 图 9.2.3 

 
9.2.2.11 

布置要求 
在轨道站点影响范围内交通衔接设施及道路交叉口均应设置轨道交通指引标志。 

  
9.2.3.1 

在轨道站点出入口的醒目位置均应设置诱导标志，指示周边公交、换乘停车场等重要信息。 

  
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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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站点出入口宜采用标志牌式、电子版标牌式、广告式、地图式导向标志等设置公交线路的乘坐导向标志牌（如图 26 所示），为出站乘客提供公交换

乘导向。 

图 9.2.4 

 
9.2.3.3 

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行人决策点的醒目位置，出入口周围应设置区域引导图和指示牌，指示牌指引信息的高度不宜大于 2.5m。指示标志应结合智能交通设施

共同设置。 

  
9.2.3.4 

站外轨道交通导向标志应设置在距车站 500 米的区域范围内，在同一路径方向，所设标志不得少于三块。 

  
9.2.3.5 

站外静态服务标志的设置位置、方向和高度应便于乘客观看，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符合本市道路交通等其他有关规定。 

  
9.2.3.6 

车站入口处应设置定位标志，标明本站站名、线路名称、色标及行业标志。 

  
9.2.3.7 

与轨道交通车站相连通的公共交通枢纽、商场和其他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在与轨道交通车站连通处设置定位标志。在交通枢纽、商场和其他建筑物内应

设置导向标志。 

图 9.2.5 

 
9.2.3.8 

具有全天候过街功能的车站，应设有行人过街的标志系统。 

  
9.2.3.9 

公用电话、公共厕所、问讯处及电梯等设施的导向标志，宜组合在进站上车、下车出站或站内换乘的导向标志中。 

  
9.2.3.10 

主要出入口处应提供轨道交通车站外 500m 范围内其他衔接设施地点、路线及步行时间的信息面板。   9.2.3.11 

主要出入口宜设置电子智能查询系统，提供乘客查询必要的换乘咨询及其他信息等。   9.2.3.12 

标志、标识系统应包括无障碍设施的指引，并符合《无障碍设施规范》GB50763-2012 中有关无障碍标识系统的规定。 

  
9.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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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标准文件名录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201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GB/T51328-2018）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住房城乡建设部，2015 年 11 月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住房城乡建设部，2013 年 12 月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T 51149-2016） 

《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10]33 号）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术语标准》（CJJ/T 119-2008）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及路线设计规范》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 第 1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DB50T 548.1-2014）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DB50T 548.2-2014）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 第 4 部分：道路交通安全设施》（DB50T 548.2-

2014） 

《重庆市山地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导则》 

《重庆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 

《重庆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标准》（DBJ50/T-274-2017） 

北京市《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技术指南》（DB11/T 1236—2015） 

《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换乘及服务设施规划标准》 

《成都轨道交通衔接设施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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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公交与轨道交通衔接导则》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标志设置规定》 

 


